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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委員会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mqs.gov.cn/xxgk/qt/tzgg/ypltjg/201809/t20180930_14180966.htm） 

 

附錄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实施药品经营（零售）许可事项“证照分离”优化措施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深圳市复制推广“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做法的工作方案》和《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药品零售许可及监管优化试点工作方案》及《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药品零售许可及监管优

化试点工作方案》有关工作方案要求,经研究,现将药品经营(零售)许可事项“证照分离”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和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药品零售企业在

“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应用系统”办结药品经营(零售)许可事项后,可在“业务

查询-外网电子证照下载栏目”中自行下载电子化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证书》,并自行打印证书(黑白即可)张贴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自此,我委原则上不再发

放纸质版《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二、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我市除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和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两区域外的

药品零售企业,正式开通电子化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下

载功能,各单位可对照第一条的步骤自行下载打印。自此,我委原则上不再发放纸质版《药品经

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三、各有关单位或个人可以扫描电子证书上二维码或登录我委政务网站信息查询栏目

(http://www.szmqs.gov.cn)查询证书信息及真伪。 

特此通知。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9 月 26 日 

 


